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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學院 105 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5 次院主管會議 
壹、時間：106 年 6 月 8 日（星期四）12：10 

貳、地點：農學院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吳明昌院長                          紀錄：楊檉楷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陸、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案一 評選本院 105 學年度優良導師及優良

輔導單位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 1.推薦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為優良輔

導單位； 

2.推薦植醫系陳文華老師、食品系 

陳與國老師及食品生技碩專班 

徐睿良老師，送校選 105 學年度

優良導師； 

3.已提報學務處彙辦。 

提案二  有關 96 年至 102 年度入學碩士班研

究生英檢門檻規定，擬增列本院及本校其他學

院開設之相關 2學分英文課程，以供選修，請

討論。 

照案通過。 5 月 4 日院務會議決議同意，並已送

請教務處辦理相關事宜。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研議設置「農學院高中菁英學士學位學程」(名稱暫定)案，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務處通知辦理。 

  二、本院屬農林漁牧領域之農園、森林、養殖、動畜、植醫 5系所，因招收

高中生註冊率，仍有提升空間，教務處建議整併成「農學院高中菁英學

士學位學程」(名稱暫定)，招生名額 43 名，如欲增加至上限 45 名，建

議可由木設、食品招生名額補足。 

  三、生物科技系因被教育部認定為工業領域，招生名額無法增減至農學院其

他系所，維持原本招生。 

  四、檢附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提供之招生名額及註冊率統計。相關招生方式：

得選定主導系所統合規劃或維持原各系所招生方式(如：人文暨社科

院、管理學院，曾招開會議，無整併成任何學位學程，進行招收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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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招生方式，敬請 討論。 

農學院各系所現行招收高中生註冊率及部訂領域別彙整表 修正 

本校 
分類 

系所 名額
103 學年度 
註冊率 

104 學年度
註冊率 

105 學年度
註冊率 

教育部認定 
領域別 

修正名稱
名
額

農學
院 

農園生產系 8 100% 87.5% 75% 農林漁牧領域 
農學院高
中菁英學
士學位學
程 
(名稱可
再調整)

43

森林系 9 85.7% 85.7% 85.7% 農林漁牧領域 

水產養殖系 8 87.5% 87.5% 62.5% 農林漁牧領域 

動物科學與
畜產系 

13 100% 100% 53.3% 農林漁牧領域 

植物醫學系 5 40% 40% 40% 農林漁牧領域 

木材科學與
設計系 

8 55.6% 33.3% 33.3% 其他領域 
木材科學
與設計系

8

食品科學系 3 33.3% 33.3% 0 其他領域 
食品科學
系 

3

生物科技系 2 0 50% 0 工業領域 

生物科技
系(不列
入農業領
域，單獨
招生) 

2

    56

決議：考量高中菁英學士學位學程所學專長、學程之授課教師員額及專任教師

授課時數、本院各系所招生情形等因素，本院尚無整併成任何學位學程

規劃，維持原各系所招生方式。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108 學年度增設農學院「農業資源暨循環經濟碩士學位學程」招生名額

10 名，研議由各系所調整名額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 106 年 6 月 1 日本院臨時院務會議通過辦理。 

二、生物資源博士班增設碩士學位學程，招生名額 10 名，經教務處通知，

先由農學院協調徵詢本院系所可調整名額。經院系所完成協調後，提報

9 月上旬之行政會議，再經教務處提報 12 月上旬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三、敬請參閱教務處提供之數據及其建議系所之調整名額，為農園生 

      產系 9 名、水產養殖系 3 名及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3 名，是否可行，敬請       

      研議。研究所碩士學位學程可調整系所之名額彙整表 

系所 

103 

研究所

招生名

額 

103 

學年度

註冊率

％ 

104 

研究所

招生名

額 

104 

學年度

註冊率

％ 

105 
研究所
招生名
額 

105 
學年度
註冊率
％ 

106 
研究所
招生名
額 

106 學年
度 

預估註
冊率％ 

建議給予

新設之學

位學程，

可調整系

所之名額

農園生 27 77.8 27 59.3 27 51.9 27 59.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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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系 

森林系 19 47.7 19 47.4 19 52.6 15 100.0  

水產養
殖系 

14 85.7 14 64.3 14 64.3 14 71.4 3 

動物科
學與畜
產系 

20 80 20 30 20 75.0 20 70.0 
3 

植物醫
學系 

15 60 15 60 15 66.7 15 93.3 

木材科
學與設
計系 

16 75 14 78.6 12 50.0 10 100.0 

食品科
學系 

36 97.2 36 100.0 36 94.4 36 100.0 

生物科
技系 

38 68.4 34 79.4 29 62.1  24 100.0 

*教務處提供之數據 

決議：敬請各系所於招開系務會議時，提案研議各系所可調整研究生之名額；

相關決議副知農學院，以彙整調整名額。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13:10) 

 

 
 


